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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云中法﹝2023﹞83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失信 
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 
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
 

     

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 

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

息修复指引（试行）》已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经本院审判

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

用信息修复指引（试行）》 

     

 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3年 10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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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 

修复指引（试行） 

    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《关于加强综合治

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》（中法委发〔2019〕

1 号）及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

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19〕35号），依法保障被

执行人的相关程序权利，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

书确定的义务，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，推进法治广东、

平安广东和市域社会现代化建设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

规定》），结合我市法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 

一、总 则 

第一条 本指引所称的信用修复，是指被执行人在整改

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后，依法依规向法院提出申请，

经法院审查认定后，将信用主体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终

止失信信息公示，以及标注、屏蔽或删除失信信息、出具信

用修复证明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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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对依法依规设列的失信主体，法院按照法定条

件和程序，审核决定是否同意将信用主体移出失信主体名单，

并依失信主体的申请决定是否出具信用修复证明。 

二、申请程序 

第三条  失信主体向法院申请信用修复的，应当一次性

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信用修复书面申请； 

（二）信用修复后诚信守法承诺书； 

（三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四条  本院收到终止失信信息公示申请后，应当对申

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；材料

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

被执行人予以补正，补正后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。 

第五条  被执行人申请信用修复应当秉持诚实守信原

则，如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、信用承诺不实或者不履行承诺

等弄虚作假行为，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第六条  本院对信用修复信息实行登记备案制度。 

三、审批程序 

第七条  对于提交信用修复申请的，由执行案件承办人

或指定的执行法官进行审查，《信用修复证明书》由执行局

局长签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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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对于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，自收到申请书之日

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其发放书面的《信用修复证明书》；如情

况特别紧急的，可以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24 小时内出具文

书。 

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，本院审查后向其发放书面

的《不予出具信用修复决定书》并说明具体原因； 

被执行人对《不予出具信用修复决定书》不服的，可以

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，由执行裁决团队负责审查。 

第九条  向失信主体发放《信用修复证明书》需同时满

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曾因未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法定义务被本院列

入失信人员名单； 

（二）失信主体巳经全部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法定义

务； 

（三）涉及的案件属于本院管辖范围内的案件； 

（四）法律规定的其他法定条件。 

第十条  经审查认为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，在发放《信

用修复证明书》前应及时将被执行人失信信息在执行系统中

予以屏蔽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发布信用修复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 本指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广东省

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适用于云浮市两级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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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用修复证明书》参考范本： 

 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信用修复证明书 

（参考范本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号：              

关于申请执行人      与被执行人       纠纷一案，

被执行人已经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本案作执

行完毕结案处理。 

本院现已删除对被执行人     采取的纳入失信信息及

屏蔽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，被执行人     的信用已经修复。

相关单位在经济交易等活动中无需因本案对      予以信

用惩戒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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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


